
姻 仲裁公告
鄂尔多斯市康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院

申请人魏建珍尧苏文山与你单位的解除劳
动关系争议案件袁本委分别已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 9 时 30 分尧2021 年 11 月 9 日 10 时 30 分
在 1 号仲裁庭开庭审理袁 本案已依法缺席裁
决遥因你单位未按规定参加仲裁活动且无法送
达仲裁文书袁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书
鄂劳人仲字 [2021]317 号尧 鄂劳人仲字 [2021]
339 号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遥

鄂尔多斯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 11月 30日

姻 公司分立公告
鄂尔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金为 10000 万元遥根据公司 2021 年 11
月 26 日股东决定袁鄂尔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存续分立方式袁分立为野鄂尔

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冶和野鄂尔
多斯市万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冶遥分立后鄂尔多
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

为 9000 万元袁鄂尔多斯市万悦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金为 1000 万元遥 分立前公司的债权
债务由鄂尔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承担袁 分立后涉及万达项目的债权债务由鄂
尔多斯市万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承担袁 为保护
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袁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袁债权人可以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的担保 渊联系人 院 李云霞 电话 院
15047755960冤遥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1 月 30 日

姻 仲裁公告
江苏久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尧 江苏久力环
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院

本院受理张巍与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一

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新劳仲裁字 [2021]第 493 号裁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裁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遥逾期不起诉袁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劳动争议仲裁院

2021年 11月 30日

姻 仲裁公告
刘君院

本会根据申请人包头市润友食品加工园有

限公司向本会提出的仲裁申请及申请人与你之

间签订的叶房屋租赁协议曳中的仲裁条款袁受理
了因上述合同所引起的争议仲裁案件袁 案件编
号为渊2021冤包仲字第 0073 号遥 请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申请书尧仲裁
通知书尧仲裁规则尧仲裁员名册尧仲裁员选定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书和仲裁员选定书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7 日内遥 公告期满后第
8 日本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袁 请你于仲裁庭组
成后的 5 日内来本会领取仲裁庭组成和开庭通

知书袁开庭时间为组庭后的第 15 日上午 9 时 30
分渊遇节假日顺延冤遥地点为包头仲裁委员会袁逾
期无正当理由不到庭袁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遥
领取仲裁裁决书的时间为开庭后第 45 至 60 日
内袁逾期视为送达遥渊本会地址院包头市九原区开
元大街 1 号袁新党政大楼副楼 D212 室袁联系电
话院0472-5618912冤遥

包头仲裁委员会

2021 年 11月 30日

姻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小云院

根据我公司与贾程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袁 现将本公司与你在 2018 年 4 月 24 日签订
的叶购车协议曳等相关文书中确定的对你的全部
债权依法转让给贾程轲袁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
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遥 请你自接到该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向贾程轲履行全部义务遥

特此通知

通知人院内蒙古林之森商贸有限公司
2021 年 11月 30日

分类信息

15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院赵鹏姣
制版院包聪颖

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
与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叶债权转让合同曳袁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尧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权利转让给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遥 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与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尧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遥

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袁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渊以及债务继承人冤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和相关的担保责任袁以及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遥

特此公告遥
鄂尔多斯市凯逸鑫资产置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30日

注院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 2021年 11月 1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袁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内蒙古聚昊祥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尧担保合同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遥
2.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遥
3.清单中野担保人冶包括保证人尧抵押人尧出质人袁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的约定为准遥 如公告中的债务人尧合同编号尧债权金额尧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袁以签署的法律文件约定为准遥
4.附院转让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借款人

雷波
王志伟
王成
张月飞
许磊
杨德志
关建强
郭虎平
包头市暖信散热器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泰利金属型钢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范忠全
吕文斌
韩文荣
范文全
宋智利
包头市弘韬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刘伟
田晓青
孟春兰
樊玉君
李宝明
张芮虹
梁小建
包头市祥意通物资运输公司
包头市健坤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景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飙族丽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赵巧丹
合计

担保人(包含抵押人尧保证人冤

保证人院王志伟
保证人院雷波
保证人院包头优幕食品有限公司尧刘杰尧李长青
保证人院张海平
保证人院包头市乾诚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院朱冠吉尧王增荣尧杨春
保证人院杨德志尧朱冠吉尧杨志朝
保证人院冯金福尧王保平
保证人院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院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尧武文军尧陈晓燕
保证人院范根全尧张彩霞尧张俊伟尧刘巧玲尧范伟
保证人院郝拉红尧马勇明尧吕文科
保证人院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院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院包头市乾诚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院包头市安正物资管理有限公司尧李永强尧刘忠平曰抵押人院刘建强曰质押人院包头市安正物资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人院田晓青
抵押人院田晓青
抵押人院米昭尧杜永安
保证人院郝连官尧王金柱尧张英利尧郭喜喜
保证人院包头市众利中小企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尧田雨新尧李炳财
抵押人院张芮虹尧崔卫平
抵押人院梁晓建
保证人院包头市乾诚担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保证人院包头市志航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尧武文军尧陈晓燕渊夫妻冤
保证人院包头市荣恒丰物资经销处尧包头市青山区新源钢材经销部
保证人院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尧戚春燕尧米渊尧赵军尧李春霞
保证人院郭二文尧杜永杰

截至 2021年 11月 13日的债权本
金余额渊单位院元袁币种院人民币冤

根据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院包商银行冤与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渊以下简称院蒙商银行冤于 2020年 4月 30日所签订的叶收购承接协议曳袁包商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融资人及担保人依法享有的全
部债权及从权利等与转让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一并依法转让至蒙商银行遥 包商银行及蒙商银行特此公告并通知各债务人/融资人及担保人袁请各债务人/融资人自公告发布 30日内向蒙商银行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袁各担保人自公告
发布 30日内向蒙商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渊包括但不限于连带保证责任尧抵押担保责任尧质押担保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的各项担保责任冤遥若债务人/融资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尧改制尧歇业尧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袁请相关承债主体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尧承担担保或清算责任遥 本公告如有错漏之处袁以债务人/融资人尧担保人已签署的合同或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内容为准遥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30日

关于蒙商银行与包商银行不良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2

融资人名称
包头市畅联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新月华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

融资合同编号/债权转让协议编号
2012100154GSXD01LJ006

2013100146GST07CD10002

担保人名称(包括所有担保人冤
包头市世腾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曰 包头市聚德鑫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
司曰崔建文尧郭秀丽曰包头市畅联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新月华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曰赵沛尧丁晓华曰丁晓华尧赵沛

担保合同编号

2012100154GSXD01LJ006-B1 2012100154GSXD01LJ006-B2
2012100154GSXD01LJ006-B3 2012100154GSXD01LJ006-Z1
2013100146GSZZ10001尧2013100146GSZB10001尧
2013100146GSZB10002

本金余额渊单位院元冤
30,000,000.00

44,943,195.57

1,000,000.00
1,000,000.00
4,949,998.53
1,500,000.00
3,000,000.00

500,000.00
2,999,777.31

998,845.85
1,500,000.00

12,997,379.92
2,000,000.00

450,000.00
2,986,541.74
2,000,000.00

921,147.32
1,316,443.87

750,000.00
800,000.00

2,000,000.00
1,499,881.00

600,000.00
370,000.00
247,881.79

1,999,365.19
2,989,774.37
2,988,921.24
3,000,000.00
1,300,000.00

58,665,958.13


